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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體育運動交流30年
探討與反思

Focus Topics

（以下簡稱：中國大陸）在國

際體育運動環境中破冰並共存

時代。

1987年10月15日行政院

通過《臺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

親辦法》，同年11月2日開始

受理登記之後，在臺灣的單項

運動協會也陸續收到中國大陸

舉辦國際比賽之籌備單位的邀

請派隊赴中國大陸參賽。但由

於當時政策的因素，收到邀請

的人員或單位，都只能按兵不

動。直到1990年，由於第11屆亞洲運動會（以下簡

稱：亞運會）將在中國北京舉行，依慣例在亞運會

前會有許多資格賽在中國大陸舉辦，如果依照當時

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律不參加」政策，便可能會影

響到相關體育運動協會的權益，因為這些因素，開

始引起體育界的討論與關切，進而，促使當時執政

黨（中國國民黨）通過「現階段大陸政策」，同意

凡是國際奧會及所屬的相關運動組織所主辦而由中

國承辦的比賽，均以參照國際奧會等國際組織的規

定，來處理海峽兩岸有關國際性競賽事宜。此一重

大政策於行政院中國大陸工作會報在同年11月29日

通過，並在12月1日行政院核定公布的「現階段國

際學術會議或文化體育活動涉及大陸有關問題作業

要點」中獲得落實。

壹、前言

奧林匹克憲章（IOC，2016）中提到：體育運

動應該是在一個不分種族、國家、宗教、性別、社

會地位⋯⋯等限制情況下的環境裡進行，然而翻開

國際體育史，我們看到的事實是：政治因素與體育

運動發展是環環相扣。

海峽兩岸過去因政治上的對立與分治因素，在

國際體育間造成了近三十五年的對抗與紛爭，直到

1981年，中華民國（以下簡稱：臺灣）與國際奧

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國際奧會）簽訂了協議

後，確定在臺灣的運動員與各單項運動組織才得以

「Chinese Taipei」的名義重返國際體育運動的舞

臺並佔有一席之地，進而開啟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 2018中華奧會訪北京 兩岸交流座談會。（圖片提供／蔡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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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體育運動交流的活動內容可分為：「建立

互信」、「互助合作」以及「成就共創」三

個時期：

一、「建立互信」時期

 在國際政治上，互信機制中的「信心建立措

施」一般都是為了追求更高的安全保障，所

以通常國家之間會簽訂安全協定以減少軍事

上的不安全感，但隨著世界局勢演變，「安

全」意涵已經逐漸擴展至經濟、社會、生態

環境等「低階政治」範疇裡。再加上國際之

間互賴程度大幅提升，使得這些安全議題相

互連結在一起，信心建立措施因此在國際政

治中可以運用的範圍也擴大許多（黃奎博，

2003）。

 同理，在兩岸體育交流的初期，雙方的交流方

式主要還是以參訪團以及座談會的方式進行，

選擇比較保守安全的議題為原則，不觸碰兩岸

政治敏感神經的主題，例如：奧林匹克精神、

婦女運動推廣⋯⋯等，來進行討論與分享。畢

竟兩岸奧會都很珍惜得來不易的機會，期望通

過更多的互訪與對話，來強化雙方對彼此的了

解與信任。

二、「互助合作」時期

  在兩岸奧會的指導以及兩岸逐漸通暢的信息交

流下，在臺灣跟中國大陸的體育運動團隊對於

兩岸的體育運動發展接收到了更明確以及豐富

的資訊，加深了對彼此體育生態的了解。這時

期的兩岸體育交流已不再只是雙方組團互訪，

坐在會議桌前進行單向的報告。兩岸雙方的運

動代表隊對於對方強項的運動，產生更積極了

解與互相切磋的動機。因此，兩岸的運動代表

當海峽兩岸即將進行

相互之體育交流時，我國

奧會的中文會名問題浮出

檯面，Chinese Taipei到底

要翻成「中華台北」或「中國台

北」，成為兩岸奧會的另一

場角力。雙方奧會經過多

次談判，直到1989年4

月6日由雙方代表李

慶華先生以及何振

梁先生在香港簽署

協議後才告落幕。

之後在雙方體育運動界的積極努力與配合下，經歷

了1990年北京亞洲運動會以及1993年上海東亞運動

會（簡稱：東亞運）的磨合期，兩岸奧會聯繫日趨

穩定與成熟，終在1997年由當時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張豐緒主席與中國大陸

奧會伍紹祖主席共同簽訂備忘錄，共同發起兩岸奧

會體育交流座談會，開創了兩岸奧會更多的對話與

合作的空間。協議中確立雙方奧會隔年互訪的交流

項目與機制，交流內容與主題從兩岸的體育行政作

業進入到專業領域，從座談式的交流擴及深廣的專

業研討會，還有武術、體操、花式滑冰及跳水以及

專業運動代表隊的的切磋互訪，在兩岸都引起廣大

的迴響。（湯銘新，2000）在瞬息萬變的政治氛圍

下，體育運動交流可說是目前兩岸各項活動交流中

最頻繁且順暢的項目。

貳、兩岸體育交流歷程與發展

兩岸奧會自1997年建立固定每年來往交流互

訪的機制至今，從最初的「3來3往」擴大到現今的

「7來7往」，也已匆匆20載時光。二十年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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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臺灣的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養、國際賽

事營運以及運動科學研發的軟實力，與中國的

場地設備器材以及產業起飛的硬實力，能夠在

多變並快速發展的國際運動產業領域中合作且

闖出一片天（曾慧菁，2014）。

參、奧會模式的反思

兩岸體育自奧會模式簽訂後算是邁向了新的里

程，至今也過了三十多年了。在這期間當中，兩岸

的政治環境各自也有巨大的變化，兩岸的體育發展

也因為主政者的政治意念不同而有所變化。有時親

近，有時疏遠；唯一不變的就是「奧會模式」仍是

雙方目前在國際體育交流上的最大公約數。

 然而近年來，在臺灣本土意識高漲的情況下，

「中華民國」這個名稱逐漸被「臺灣」所取代且讓

更多的臺灣民眾認同，那我們有沒有機會，在國際

的體育運動場合上，將臺灣人民的心聲表現出來

呢?

日前中央選舉委員會第504次委員會議，通過

由紀政女士領銜提出的「以臺灣為全名申請參加所

有國際運動賽事及2020東京奧運」公投連署通過第

隊積極安排互訪或是共同訓練的計畫，互相合

作補強，提升教練團的技術學養以及選手的運

動表現。

  另一方面，除了競技運動代表隊，兩岸學術以

及體育院校交流活動也加入了固定交流的計畫

中；2002年時，由國立體育學院、臺北市立

體育學院、北京體育大學以及成都體育學院四

校互訪活動中，大學生們除了體育專業的互相

琢磨外，對於臺灣以及中國大陸的生活型態以

及人文風俗也多了一分了解。同時期，兩岸的

學者在兩岸學術研討會中，利用其運動學術專

業作為共同語言互相交流，開啟合作研究的契

機。

三、「成就共創」時期

  當前世界各國深受全球化發展衝擊，各文化體

系面臨文化新生、再造與文化保存的多重影

響。面對全球化快速發展，多面向的交流過

程，單一及個別文化受到文化稀釋與被迫轉型

的挑戰 （劉宏裕，2009）。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體育運動交流，在累積了十

幾年的信賴與合作經歷後，邁向更進一步的挑

戰。透過論壇的深度交流，鏈結資源、啟動

合作機會，創造海峽兩岸運動產業新商機。因

此，自2014年起，兩岸在國際單項運動賽事辦

理及營運上進行正式交流，藉此提升賽事辦理

品質。另外對體育運動產業發展，也每年定期

舉辦兩岸運動產業研討會或論壇，主講人以多

元的視角，引導與會者觀察與討論兩岸運動產

業的現況與未來趨勢，審視兩岸運動產業的未

來機遇和發展路徑，透過論壇的深度交流，鏈

結資源、開啟兩岸人才合作機會，創造海峽兩

岸運動產業新商機。期望兩岸在全球化的影響

▲ 2002年兩岸大學生體育交流－成都體院&台北體院。（圖片提供／蔡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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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門檻，此結果振奮了「正名小組」以及其支持

者，然而熟知國際體育事務以及國際奧會憲章的體

育人都免不了感到憂心。

紀政女士與「正名小組」是根據奧林匹克憲

章第30條第2款提出申請，在申請中僅說明了憲

章提到「國家奧會名稱，必須反映領土範圍」這

一段話，但後面的文字「國家奧會名稱必須得到

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的核准」並沒有被提起。再

者，她亦沒有提到該條的第一款「在奧林匹克憲章

中，所謂的國家是指為國際社團（International 

community）所承認獨立國家」。而在此所謂的

國際社團所指為何?根據國際奧會給中華奧會的回

覆，此處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指的就是聯

合國。換句話說，如果不是聯合國承認的會員，無

法申請成為國際奧會承認的國家奧會。

另外，再回頭看我國奧會與國際奧會1981年在

洛桑簽訂的協議裡，雙方有關奧會名稱、歌、旗達

成如下的協議：一、國家奧會的名稱必須是「中華

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並得到國際奧會的核准。

二、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提出樣本的會旗、會

徽 並得到國際奧會的核准。

綜觀以上的條件，目前想要改變現狀的可能性

不高。然而，「奧會模式」本就是我國礙於國際現

實面下所同意的，即使在兩岸體育運動交流已發展

成熟的現在，「奧會模式」始終是底線，而不是必

要條件。在一切尚無改變之前，熟悉「奧會模式」

的內容並瞭解如何正確的使用還是必要的（蔡心

怡，2013）。

肆、結語

兩岸體育運動交流在歷經30年的累積與沉澱，

從互信互助時期走到現在的共同合作的局面實屬不

易。中華奧會與中國奧會從1997年開始建立的交流

機制，以及擴大主題與範圍，讓不只是競技運動團

隊有機會與世界公認的體育強國做交流，也讓兩岸

的體育運動學者以及參與者能夠共襄盛舉，一起為

兩岸的體育運動發展盡一份力，而從近年來兩岸體

育的眾多成就表現結果來看，這樣的交流機制跟計

劃是可行且有效的。

兩岸體育活動亦屬於國際體育的一部分，「奧

會模式」的爭議一時半刻似乎也找不到完美的解決

辦法。同時，兩岸政治情勢也依舊深深地影響著兩

岸的體育文教活動，既然體育運動無法擺脫政治的

干預，為了兩岸體育交流的永續發展，兩岸雙方如

何擱置爭議，加強務實的互助交流與合作，爭取在

體育運動區塊最大產值表現，是兩岸體育界過去30

年在做的，也是未來我們要繼續努力的方向。

作者蔡心怡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候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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